
 
 

 

 

 

 

 

 

 

 

 

 

 

 

 

 

 

 

 

 

 

 

 

 

 

 

 

 

 

 

 

 

 

 

 

 

 

 

 

 

 

 

校安中心 秘書室 系辦 衛保組 學輔組 總務處 教務處 

(境外生)

國際 

合作組 

其他 

資源 

1.通知相關人員 

2.隔離現場、拍照

存證 

3.事件現場處置

與安全 

蒐集彙整

事件相關

資料 

行 政 協

助、通知

相關授課

教師、課

務調整 

進行當事

人緊急醫

療處理 

1.協助處理

班級現場 

2.進行安心

或減壓團

體 

3.篩選因事

件影響之

師生 

1.協助隔離 

現場 

2.提供事件

處理所需

之各項支

援 ( 如 器

材、用品、

人員等) 

若與教務

相關，協

助調課、

代課 

 

負責聯繋

境外生家

屬、駐臺

單位及跨

國事務辦

理、境外

生社群聯

繫等。 

1.必要時邀請法

律專家提供專

業諮詢或指導 

2.必要時與社區

相關資源連

結，提供直接

或間接的專

業諮詢與指

導。 

自我傷害事件發生 

通報校安中心 

校安中心通報秘書室、學務長及各級主管與相關人員 

學務長通報校長，啟動相關危機處理 

第一現場處理 召開危機處理會議 相關危機處理 

1.啟動 24 小時危機通報系統 

2.校長應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危機處理會議 

3.由學校發言人擔任對外發言之單一窗口 

事後處置 

1.若個案死亡，協助處理後事(殯葬事宜、參加告別式等) 

2.個案生還，持續追蹤其身心狀況，進行後續心理諮商以及生活輔導 

3.高關懷群師生的輔導 

4.實施班級輔導 

5.進行與事件相關師生的減壓團體 

6.召開工作檢討會，進行事件處理工作之檢討，評估學校處理自我傷害事件的能力，做為未來修正防

治計畫之參考 

7.呈報教育部整體事件處理報告 

8.資料存檔備查 

參考資料：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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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明志科技大學校園自我傷害危機處理流程(含境外生) 

 



 
 

 

 

 

 

 

 

 

 

 

  

 

 

 

 

 

 

校園精神疾病、自我傷害、傷害他人、衝突事件危機個案緊急發作(註一) 

校安中心 

電話：(02)2903-8713 

依通報程序處理 

送醫治療 

(需掛急診) 

1.重大精神疾病緊急發作、自我傷害、

情緒失控無法溝通 

2.自殺意念強烈/情緒失控(有自殺行

為出現） 

3.不符合現實的知覺或思考(妄想、幻

想） 

4.酒精或藥物濫用造成精神狀態不穩

定 

自傷或傷人的意圖

（ 尚 未 有 行 為 出

現）、情緒失控 

系輔導教官、導

師、學生輔導組

諮商心理師至醫

院了解關懷。 

生輔組、導師、及舍監： 

1.通知家屬、駐臺單位等 

2.情緒觀察 

3.關懷學生日常生活、作

息及上課狀況 

※境外生：由國際合作組

聯繫家屬、駐臺單位及

辦理跨國事務。 

學輔組： 

1.危機個案協調會議：教務長、學務

長、家屬、導師、系輔導教官、學

生輔導組諮商心理師、舍監、國際

合作組(若為境外生）評估個案是

否有能力完成學業 

2.班級、室友同儕團體輔導 

通知校內行政單位：學

務處、學生輔導組及國

際合作組(若為境外生) 

需要緊急就醫(註二) 

需要諮商輔導 需要陪伴安撫 

情緒不穩定但尚能溝通 

學輔組： 

1.評估開危機個案協調會 (註

三)：學務長、國際合作組(境 

外生)、家屬、導師、系輔導

教官、學生輔導組諮商心理

師、舍監 

2.學生進入諮商輔導流程 

3.班級同儕室友的輔導 

聯絡家屬，取得同意。 

※境外生：由國際合作組聯繫家

屬、駐臺單位及辦理跨國事務。 

轉介 

回報 

住院 

出院後 

生輔組、導師及舍監： 

1.住宿的安排 

2.情緒觀察 

3.關懷學生日常生活、作息

及上課狀況 

※境外生：由國際合作組

聯繫家屬、駐臺單位及

辦理跨國事務。 

學生輔導組安

排個案中長期

心理諮商 

評估可繼續學業 

同意：協助休(退)學與返家(國)事宜 

不同意：勒令休學或申請強制出境(境外生) 

(註五) 

評估無法繼續學業 

 

通報來源：導師、舍監、室友、同學、朋友等 

校外通知：

119 或 110 

各縣市 

衛生局 

系所單位：導

師 、 指 導 教

授、主任等 

相互通知 

共同現場處理 

系所單位：導師、

指導教授、主任等 

家屬、駐臺單位等 

校外通知： 

119 或 110 
各縣市 

衛生局 

圖二 明志科技大學危機個案細部處理流程 

通報來源：導師、舍監、室友、同學、朋友等 相互通知 

 

狀況評估 定期追蹤(註

四) 

 

結案 

不穩定 穩定 



 
 

 

（註一）判斷危機個案身份說明如下： 

一、 有自殺（傷）傾向者。如：沮喪、憂鬱或明顯自殺意圖、計畫等。 

二、 有精神疾病者。如：思覺失調症、妄想、躁鬱、幻聽、中重度精神

官能症等。 

三、 情緒失控。如：因失戀、學業挫折或其他重大生活事件所引起者。 

四、 有攻擊傾向者。如：偶發或蓄意攻擊等。 

五、 歷經嚴重災變者。如：地震受災戶、八八風災、八仙塵暴等。 

六、 特殊生指具身心障礙手冊或經教育部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大專鑑輔會)鑑定為特殊教育學生身分且領有證明

者。 

七、 境外生指非本國籍之外籍生、陸生或僑生。 

 

（註二）緊急就醫的處理辦法： 

一、 個案自願接受醫療協助：通知家屬帶至就醫，境外生由國際合作組

聯繫家屬、駐臺單位及辦理跨國事務。 

二、 個案需緊急接受醫療協助：通知家屬、教官、導師協助處理，境外

生由國際合作組聯繫家屬、駐臺單位及辦理跨國事務，並聯絡「長

庚醫療系統」，由醫療專業人員提供專業的協助。 

 

（註三）危機個案協調會議參與者及協助事項如下表： 

參

與

者 

家屬 

親友 

導師、班

代、同學 
系辦 生活輔導組 

衛生保

健組 
學生輔導組 

教務處課

務組 

(境外生) 

國際合作組 

個案管

理員 

協

助

事

項 

關懷、約

束、陪同就

醫 

班級、同儕

支持 

行 政 協

助、通知

相 關 授

課教師、 

課 務 調

整 

行為獎懲、

請假處理、

校安通報、

報警申訴及

後續、陪同

就醫 

簡 易 救

護處理 

個案後續與

同儕輔導、

陪同就醫、

聯繫家屬 

調整課務

(註六) 

 

聯繫家屬、

駐臺單位及

辦理跨國事

務 

校外社

會福利

資源整

合協調 

 

 

（註四）個案如不願意持續就醫追蹤：通知家屬或親友協助處理。 

 

（註五）若為境外生，由國際合作組向家屬說明要求返國 

 

(註六) 教務處課務組及系辦公室於危機個案會議研討相關課務事項並執行。如：

系辦協助個案考試方式調整、延長考試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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